
( 一 ) 

 

二 零 二 四 年 十 月 三 十 一 日  文 件 F E H C  2 8 / 2 0 2 4  

資 料 文 件             

 

沙 田 區 議 會  
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委 員 會  

 

沙 田 區 環 境 衞 生 服 務 統 計 概 覽  

(截 至 二 零 二 四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)  

 

目 的  

 

  本 文 件 報 告 有 關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(食 環 署 )沙 田 區 環 境 衞

生 辦 事 處 在 二 零 二 四 年 八 月 一 日 至 二 零 二 四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期 間 的

環 境 衞 生 服 務 統 計 數 字 。  

 

統 計 數 字  

( 1 . 8 . 2 0 2 4  –  3 0 . 9 . 2 0 2 4 )  

 

( 1 )  防 治 蟲 鼠  

( a )  蚊 蟲  ：  消 滅 2  0 0 9 個 蚊 蟲 滋 生 地 點  

( b )  老 鼠  ：  毒 殺 老 鼠  1 2 1  

捕 捉 活 鼠  6 3 1  

( c )  蒼 蠅  ：  消 滅 3 5 8 個 蒼 蠅 滋 生 地 點  

( d )  分 區 誘 蚊 器 指 數 /分 區 密 度 指 數 ：  

地 區  
二 零 二 四 年  

八 月  

二 零 二 四 年  

九 月  

馬 鞍 山  3.2%/ 1.0 3.2%/ 1.0 

沙 田 東  5.7%/ 1.0 2.4%/ 1.0 

大  圍  0.0%/ N/A 0.0%/ N/A 

沙 田 市 中 心 及 火 炭  1.9%/ 1.5 0.9%/ 1.0 



( 二 ) 

( e )  2 0 2 4 年 上 半 年 沙 田 區 的 「 無 鼠 百 份 比 」 為 9 8 . 4  %  

 

註 ：  

食 環 署 會 就 每 個 分 區 計 算 該 區 的 「 無 鼠 百 分 比 」， 即 拍 得 沒 有 鼠 隻 出 沒 的

熱 成 像 照 片 數 目 佔 全 數 熱 成 像 照 片 數 目 的 比 率 ， 其 計 算 方 式 如 下 ：  

 

無 鼠 百 份 比  = 
沒 有 鼠 隻 出 現 的 熱 成 像 影 像 總 數 目  

 × 1 0 0 %  
熱 成 像 影 像 的 拍 攝 總 數 目  

 

( 2 )  食 物 衞 生  

( a )  食 物 檢 驗  ：  檢 驗 4 7 5 個 食 物 樣 本  

( b )  食 物 樣 本 種 類  

 

：  穀 物、家 禽 及 肉 類、奶 類、海 產、蔬 菜 及

水 果 、 冰 凍 甜 點 和 飲 品  

( c )  檢 驗 結 果  ：  3 2 9 個 樣 本 合 格  

1 4 5 個 樣 本 未 有 檢 驗 結 果  

1 個 牛 肉 樣 本 的 防 腐 劑 化 驗 結 果 不 合 格  

 

[至 於 在 上 兩 個月 (即 6 月 份 及 7 月 份 )未

有 檢 驗 結 果 的 樣 本 ， 除 了 1 個 澄 麵 粉 樣

本 的 防 腐 劑 化 驗 結 果 不 合 格 ， 其 餘 樣 本

化 驗 結 果 合 格 。 ]  

 

( 3 )  水 質 衞 生  

( a )  游 泳 池  ：  抽 取 1 3 5 個 樣 本 進 行 細 菌 檢 驗 ， 當 中

1 3 2 個 樣 本 化 驗 結 果 合 格 ， 3 個 樣 本 不

合 格，不 合 格 樣 本 將 會 抽 取 正 式 樣 本 作

覆 檢  

 

[至 於 在 7 月 份 抽 取 的 不 合 格 樣 本 ， 已

在 8 月 份 抽 取 正 式 樣 本 作 覆 檢，全 部 樣

本 化 驗 結 果 合 格 。 ]  

 



( 三 ) 

( b )  魚 缸  ：  抽 取 1 2 0 個 樣 本 進 行 細 菌 檢 驗 ， 當 中

11 7 個 樣 本 化 驗 結 果 合 格 ， 3 個 樣 本 不

合 格，不 合 格 樣 本 將 會 抽 取 樣 本 作 覆 檢  

 

[至 於 在 7 月 份 抽 取 的 不 合 格 樣 本 ， 已

在 8 月 份 抽 取 正 式 樣 本 作 覆 檢，全 部 樣

本 化 驗 結 果 合 格 。 ]  

( 4 )  樓 宇 滲 水  
 

二 零 二 四 年 八 月  

二 零 二 四 年 接 獲 的 個 䅁 總 數 1 , 2  2  5 1 2  

該 月 新 增 個 案 3  3 3 0  

二 零 二 四 年 完 成 調 查 個 案 4  3 2 3  ( 2  8 1 7 )  

二 零 二 四 年 九 月  

二 零 二 四 年 接 獲 的 個 䅁 總 數 1 , 2  2  7 7 2  

該 月 新 增 個 案 3  2 6 0  

二 零 二 四 年 完 成 調 查 個 案 4  3 1 7  ( 3  1 3 4 )  

 

註 ：  
1 自 二 零 二 四 年 起 接 獲 的 個 案 總 數 。  
2 數 字 已 包 括 該 月 新 增 個 案 。  
3 隨 著 調 查 工 作 展 開 ， 會 發 現 部 分 新 增 個 案 屬 重 複 投 訴 或 非 樓 宇 滲 水 個 案 ，
因 此 個 案 數 字 會 作 相 應 調 整 。  

4 有 關 數 字 包 括 在 二 零 二 四 年 或 之 前 所 接 獲 的 舉 報 個 案 。  

(  )： 自 二 零 二 四 年 一 月 起 累 積 完 成 調 查 個 案 總 數 。  

( 5 )  垃 圾 收 集  

每 天 平 均 收 集 約 4 0 2 公 噸 垃 圾 。  

( 6 )  火 葬  

富 山 火 葬 場 處 理 遺 體 火 化 於 二 零 二 四 年 八 月 及 九 月 分 別 為

5 7 6 具 及 6 0 5 具 。  

 



( 四 ) 

( 7 )  執 法 行 動  

( a )  食 肆 牌 照 數 目  ：  2  2 8 8  

( b )  檢 查 持 牌 食 肆 次 數  ：  2  7 2 0  

( c )  許 可 證 數 目  ：  7 5 8  

( d )  檢 查 許 可 證 處 所 次 數  ：  3 7 9  

( e )  無 牌 食 肆  ：  3 2 宗 檢 控  

( f )  持 牌 食 肆  ：  7 宗 檢 控  

( g )  小 販  ：  6 2 3 宗 巡 查 及 突 擊 掃 蕩 行 動

(包 括 持 牌 小 販 及 無 牌 小 販 )  

3 宗 拘 控 無 牌 小 販  

2 2 宗 充 公 小 販 貨 物  

 

( h )  店 鋪 違 例 擴 展 營 業 範 圍  ：   

 檢 控 個 案 數 目  充 公 個 案 數 目  

 二 零 二 四 年  

八 月  

二 零 二 四 年  

九 月  

二 零 二 四 年  

八 月  

二 零 二 四 年  

九 月  

大 圍  

 

3  

[ ^ 0 + * 3 + # 0 ]  

0  

[ ^ 0 + * 0 + # 0 ]  

0  0  

當 中 新 模 式  

聯 合 行 動 數 目  

(自 2 0 2 2 年 1 1

月 2 日 開 始 )  

2  

[ ^ 0 + * 2 + # 0 ]  

0  

[ ^ 0 + * 0 + # 0 ]  

0  0  

石 門  0  

[ ^ 0 + * 0 + # 0 ]  

0  

[ ^ 0 + * 0 + # 0 ]  

0  0  

當 中 新 模 式  

聯 合 行 動 數 目  

(自 2 0 2 2 年 1 0

月 1 2 日 開 始 )  

0  

[ ^ 0 + * 0 + # 0 ]  

0  

[ ^ 0 + * 0 + # 0 ]  

0  0  

 

註 ：  
^ 拘 控 無 牌 販 賣 及 阻 街 。  
* 發 出 定 額 罰 款 數 目 。  
# 發 出 傳 票 數 目 。  

 



( 五 ) 

( i )  丟 棄 垃 圾  ：  發 出 3 9 張 傳 票 ； 3 1 3 張 定 額

罰 款 通 知 書 ( 0 張因 餵 飼 野 鴿 /

野 生 動 物 以 致 弄 污 公 眾 地 方 )  

( j )  除 去 宣 傳 板 /橫 額 /  

傳 單 /海 報 數 目  

檢 控  

：  

 

：  

1 6  9 0 8  

 

4 宗 檢 控  

( k )  街 市 攤 檔  ：  1 宗 檢 控  

( l )  熟 食 攤 檔  ：  2 宗 檢 控  

 

 

   

( 8 )  城 門 河 漂 浮 垃 圾  

二 零 二 四 年 八 月 及 九 月 分 別 為 4 . 3 9 及 1 4 . 8 8 公 噸 。  

( 9 )  食 環 署 衞 生 教 育 活 動  

請 參 閱 附 件 一 。  

( 1 0 )  清 潔 香 港 地 方 行 動 計 劃 進 展 報 告  

請 參 閱 附 件 二 。  

( 11 )  小 規 模 工 程 進 度 一 覽 表  

請 參 閱 附 件 三 。  

 

 

 
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 

沙 田 區 環 境 衞 生 辦 事 處  

二 零 二 四 年 十 月  


